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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经广西壮族

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

通过，并已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。该《条例》没有直

接对应的上位法，是结合我区实际和加强对散装水泥、预

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管理工作需要而进行的创

制性立法。《条例》的出台，将我区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

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，体现了

依法行政的新要求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散装水泥的发展

和推行应用工作，1996 年 10 月发布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

散装水泥管理规定》（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6 号），有力地

推动了我区散装水泥事业的发展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

展，国家对散装水泥的发展和应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，原

有的规章和一些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，

急需结合我区的实际，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散装水泥管理

规定》上升为地方性法规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

此非常重视，及时将促进散装水泥发展立法列入 2014 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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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工作计划。2014 年 1 月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促进散

装水泥发展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并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

议。2014 年 5 月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

第十次会议进行第一次审议。会后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

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通过公开征求意见、召开专家论证

会、委托设区的市进行立法专题调研、深入部分市（县）

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，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反复调研论证，

并就重点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沟通，根据常委会会

议审议意见及有关方面的建议，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。

2014 年 7 月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

一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。会后，广西壮族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常委会会议审议

意见及有关方面的建议，再次对条例草案做了进一步的

修改完善，并反复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。2014 年 11 月

28 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

条例》。在此期间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恪守科学

立法、民主立法，将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立法原则贯穿于

立法全过程，对条例草案设置的主要法律制度的必要性、

可操作性、合法性进行了反复调研、论证，广泛听取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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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纳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充分集中了民意、民智。 

发展散装水泥，推行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，是

节约资源，减少污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一项重要的产业

政策，对于节能减排，发展低碳经济，促进节约型社会建

设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条例共五章三十五条，针对我区存在

的城市城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工作落实不够，现

场搅拌行为比较普遍，管理体制、政策措施不健全，部门

职能职责不明晰，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乏力等突出问

题，主要从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

的基本原则、管理体制机制、扶持促进措施、规划编制与

执行、产品技术规范要求、使用市场规范、法律责任等方

面进行规定，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制，明确了政府和部门

职责，优化了促进措施，规范了管理与服务要求，同时对

违反《条例》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以确保我区

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持续健康发

展，发挥《条例》应有的环境保护效益。《条例》的出台

和实施，为我区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

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，填补了我区散装水泥发展

和应用立法上的空白，对于加强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

预拌砂浆的生产、流通、使用管理，推动我区散装水泥、

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的规范，以及加快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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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美丽广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《条例》的出台，是我区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管理工

作中的一件大事。为配合《条例》的宣传贯彻，便于全区

各级散装水泥主管部门、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

以及社会各界对《条例》的学习、理解和正确应用，广西

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、广西壮族自治

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散装水泥办公

室共同组织参与《条例》起草的同志编写了《〈广西壮族

自治区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〉释义》一书。在编

写的过程中，编者根据条文的立法原意、基本含义等对条

文进行释义，力求增强对《条例》实施的指导性。由于

《条例》涉及的内容比较广、专业性强，加之编写时间短

促和编者水平有限，本书难免有不妥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

指正。 

 

 

编写委员会 

2015 年 3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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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释  义 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 

第一条  为促进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

的发展和应用，提高建设工程质量，节约资源，减少污

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

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等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
【条文主旨】  本条是关于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的

规定。 

【释  义】 一、关于立法目的 

一是为了加快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的发

展和应用。水泥散装率是衡量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资源利

用水平、经济增长方式和现代化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

一。水泥包装方式从袋装向散装发展，是对水泥的生产、

供应、运输、储存和使用的一场技术革命，是社会化大生

产和建筑工业化的必然要求，是衡量社会技术进步、文明

管理程度的重要尺度。发展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

砂浆，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，是发展循环经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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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，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措施，也是

建设环境友好型、资源节约型社会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

续发展的需要，对改变我区散装水泥发展落后面貌，加快

建设美丽广西具有重大的意义。2013 年，北京市、天津

市、上海市的水泥散装率已达 95%以上，浙江省、江苏

省等省水泥散装率已达到 80%左右，而我区的水泥散装

率只有 43%，还未达到全国水泥散装率的平均水平，在

全国排名第 24 位。 

二是为了提高建设工程质量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对

高层建筑的需求增加，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。高层

建筑需求高标号混凝土和高性能砂浆，在施工现场进行搅

拌的这种传统方式，根本无法达到高层建筑需求高标号混

凝土或者高性能砂浆的要求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由电

脑计量和配比，产品质量稳定可靠，均属于工厂化产品，

生产、运输都使用专业设备，可有效保证和提高建设工

程的质量。 

三是为了节约资源，减少污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。发

展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可充分利用尾矿废

石、钢渣、矿渣等固体废物，减少水泥损耗，从而节约资

源和减少能源消耗，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。每

发展 1 万吨散装水泥，可以节约牛皮纸 3.00 吨、聚乙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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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56 吨、水泥 392.69 吨，折合降低能耗 92.83 吨（标准

煤），减少粉尘排放 39.5 吨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53.42

吨，取得综合经济效益 35.25 万元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

浆生产可大量利用工业废物，节约水泥、石灰、砂石等原

料，在减少二氧化碳和建筑施工粉尘排放、噪音与废水污

染等方面优势明显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通过使用机制

砂，可有效地减少天然砂使用，有效地保护河道和生态

环境。 

二、关于立法依据 

本条例总结和吸纳了我区多年来在散装水泥的发展、

应用以及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，从国家层面来

讲，目前尚无此方面专门的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本条例没有

直接对应的上位法，制定本条例的依据，只是零散地分散

在有关的法律、行政法规中，而且规定得很原则，因此，

本条例属于我区管理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地方事务需要

的自主性立法。 

一是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……鼓励使

用散装水泥，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。”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建

筑工程应当采用节能、节水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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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设计方案、建筑和装修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及设备。”国

务院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国家

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和新设

备，限制使用或者禁止使用能源消耗高的技术、工艺、材

料和设备。”因此，上述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有关条文规定

就是我区条例的立法依据。 

二是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政策、规章的规定。发展和应

用散装水泥，是国家一项重要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政策，也

是治理空气污染和改善空气质量的有效措施。1997 年，

《国务院对进一步加快发展散装水泥意见的批复》明确指

出，发展散装水泥是一项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的重要经济、

技术措施；2005 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

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“从使用环节入手，进

一步加大散装水泥推广力度”；2007 年，《中国应对气候

变化国家方案》的发布，更是把加快发展散装水泥作为治

理空气污染一项重要措施；2011 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

“十二五”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指出，要

“加快发展新型低碳水泥，鼓励使用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

土和预拌砂浆”；2013 年，国务院在《关于加快发展节能

环保产业的意见》中强调，要“大力发展绿色建材，推广

应用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，推动建筑工业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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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，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就散装水泥专

项资金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在城市限期禁止现场搅拌混

凝土和砂浆，实施绿色建筑行动等提出了具体规定和保障

措施，例如，财政部、国家经贸委下发的《散装水泥专项

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综〔2002〕23 号），商务

部、公安部、建设部、交通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限期禁止

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通知》（商改发〔2003〕341

号），商务部、公安部、建设部、交通部、质检总局、环

保总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在部分城市限期禁止现场搅拌

砂浆工作的通知》（商改发〔2007〕205 号），商务部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禁

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商贸发〔2009〕361 号），

等等。 

三是我区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管理的实践。自 1973

年以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我

区该项工作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

土和预拌砂浆的各项方针政策，推动我区散装水泥逐步走

向发展的快车道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

民政府 1996 年颁布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散装水泥管理规

定》（2003 年 6 月修订），对广西散装水泥管理机构的设

立、职责以及鼓励、扶持、管理散装水泥的各项政策措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